
115年度
教師社群執行手冊

業務承辦人：教發中心  林士弘 分機22531

E-mail: hayashi1005@thu.edu.tw



115年教師社群執行說明
執行及經費核銷期限: 公告日至115年11月27日(五)，逾期不受理。

成果報告:115年10月30日(五)前繳交，格式另行公告。

社群分享會:配合參與教發中心舉辦之社群成果分享會，預計11月底、12月初舉行。

增額業務費補助申請期限為佐證事蹟生效後一個月內，若超過一個月則恕不受理，最後申請

期限為10/30(五)，格式將上傳iLearn。

每一社群應依審查通過金額，核實支用及核銷，用以支應社群運作及活動之需要，相關核銷

程序及憑證應依行政程序於事後一個月內，繳至教發中心核銷，得支用於講座鐘點費、講師

交通費、膳費、一般事務費、工讀費、印刷費等。

工讀生聘用:每個社群中最多可使用$9,600工讀費(40小時)，工讀生聘用需填寫申請書向教

發中心申請，並透過勞作教育系統聘用，聘用學生須依申請的工讀時間點進行上下班打卡，

否則無法提撥薪資。



115年教師經費核銷(1/2)
⭐款項墊支人須簽名或蓋章於所墊支收據/發票上。

發票請打學校統編52004800；收據抬頭請填「東海大學」。

同一廠商單筆支出(含發票日期同日及日期連續者)金額在新台幣1萬元以上，需檢附廠商報價

單(含廠商統一編號章)

個人代墊單筆收據/發票金額超過1萬元者，或同一天同一間廠商，拆多人代墊，需提供代墊

公文。

核銷匯款收據上的姓名需與帳戶名稱一致，否則無法匯款。

國外講者核銷需附上護照影本、居留證影本及存摺影本。

經費來源為115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各項經費支用須符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

則，逾期或附件不符合規定者恕不受理。



核銷科目包括出席費、諮詢費、講座鐘點費、專題演講費、膳費、審查費、印刷費、一般事

務費、物品、交通費、保險費、工讀費至多40小時(9,600元)(今年無開放報支引言費、稿費)

無法核銷項目:碳粉夾、衛生紙、食材、住宿費、書籍費，若有不確定的項目可向教發中心承

辦人詢問，經承辦人確認後回覆。

社群成員不得支領專題演講費、講座鐘點費。

校內專/兼任教職員不得支領出席費、主持費、諮詢費

核銷流程:

1.在核銷發票/收據上寫上社群名稱及用途說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，若非匯款給廠商，

則請代墊人簽名或蓋章。並依照以下手冊中各科目規定備妥相關核銷文件。

2.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核銷，承辦窗口林先生(分機22531)/hayashi1005@thu.edu.tw

3.因校內帳採系統於7月底換學年度設定，若核銷相關收據/發票為5月開出，請於6/22(一)前

送至教發中心，6~7月開出之收據/發票請於8/24(一)前送至教發中心。

115年教師經費核銷(2/2)



出席費

可同時核銷講者交通費
實報實銷

校內專兼任教職員
及學生不得支領

1000~2500元/場次

邀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相關座談/研討/說明會之出席費根據「中央政府各機

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暨基準數額表規定核銷」。

本校專兼任教職員(含行政人員)及在學生不可支領。

出席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:

1.出席者簽領收據：需列出詳細公式。

 例如：114/3/24(一) 出席OO講座1場次*2,500元=2,500元 

2.簽到表正本：需有支領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及高教深耕LOGO

3.活動海報、議程表：內容須有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出席者現職及姓名，並附

上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(議程表可不附Logo)

4.交通費需檢附票根。如搭乘高鐵，高鐵電子票證則需要下載乘車證明，並打東海

大學統編52004800。抬頭:東海大學

5.出席費1場活動建議可報支1位就好，如真的真的真的有需要，最多2位為限，不

得超過2位。



諮詢/輔導/指導費

可同時核銷講者交通費
實報實銷

校內專兼任教職員
及學生不得支領

1000~2500元/次

基於計畫、課程、教師成長、學生學習等校務，邀請學者、專家或委員諮

詢、輔導、指導之費用。

根據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定核銷。

本校專兼任教職員(含行政人員)及在學生不可支領。

本科目使用同天同活動連續時段，若諮詢/輔導/指導專家為同一人，則僅能

支領一次費用。

諮詢費/輔導費/指導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:

1.支領者簽領收據：需列出詳細公式。

 例如：114/3/24(一) 諮詢/輔導/指導OOO1次*2,500元=2,500元 

2.簽到表正本：需有支領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及高教深耕LOGO

3.活動海報、議程表：內容須有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出席者現職及姓名，並附

上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。

4.交通費需檢附票根。如搭乘高鐵，高鐵電子票證則需要下載乘車證明，並打東海

大學統編52004800。抬頭:東海大學

5.諮詢費需附校外委員意見及院系回應、具體改善辦法、諮詢意見書等文件。

6.諮詢若採線上方式進行且使用電子簽名領據，請補4張含日期時間之線上會議截

圖及支出證明單。

諮詢、輔導、指導費若為同時段活動，不可重複支領!!!!!



講座鐘點費

可同時核銷講者交通費
實報實銷

社群成員不得支領

1,000~2,400元/每時或
每節(1節為50分鐘)

邀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講座活動、研習會、座談會或訓練進修，依實際擔任授

課人員發給之鐘點費，請依照行政院授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之規定辦理。

「講座鐘點費」支付標準以「節數」或「時數」計之，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

鐘；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。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。

1.國外聘請專家學者2,400元/時(節)；國內專家學者2,000元/時(節)；與主辦或訓

練機關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學校人員1,500元/時(節)。

2.本校專/兼任教職員於非上班時間(需於非正式課程時間或非辦公時間之時段辦理)

協助計畫推動，擔任講座人員，具有實質教學活動，得支領講座鐘點費，每小時

1,000元。
講座鐘點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:

1.講者簽領收據：講者收據上需寫明確計算時間

 例如：114/3/24(一) OO講座 14:00-16:30 1.5時×2,000元=3,000元

2.簽到表正本：需有支領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及高教深耕LOGO

3.活動海報、議程表：內容須有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講者現職及姓名，並附上

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

4.交通費需檢附票根。如搭乘高鐵，高鐵電子票證則需要下載乘車證明，並打東海大

學統編52004800。抬頭:東海大學

5.線上講座且使用電子簽名領據，請補4張含日期時間之線上會議截圖及支出證明單。



專題演講費

可同時核銷講者交通費

實報實銷

社群成員不得支領

3,000～5,000元/人次

1場次至少50分鐘

聘請學者、專家做專題演講，其演講費支付請依照「東海大學演講費給付標準

及相關規定」編列，參照如下：

1.院、系、所演講費：新台幣3,000元為上限

2.全校性之演講費：新台幣5,000元為上限

3.演講者為國際著名學者或曾獲國家講座榮譽學者：新台幣8,000元

4.演講者為中研院院士或其他國家之院士：新台幣10,000元

5.演講者為曾獲諾貝爾獎等國際學術大獎：新台幣20,000元

專題演講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講者簽領收據：每場次至少50分鐘並寫上演講主題、日期、時間，並寫上計算

式。例如：4/1XXX活動14:00-16:00 全校性演講1場x5000元=5000元

2.簽到表正本:需有支領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高教深耕Logo。

3.活動海報、議程表:內容須有時間、地點、講者現職及姓名，並附上【高等教育深

耕計畫】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。請領全校性演講費之額度，海報上還需註明【歡迎

全校師生參加】，收據上也須註明【此為全校性演講】，請注意實際參與人數須達

報名系統人數8成，若未達8成需填寫說明。

4.交通費需檢附票根。如搭乘高鐵，高鐵電子票證則需要下載乘車證明，並打東海大

學統編52004800。抬頭:東海大學

5.線上講座且使用電子簽名領據，請務必補4張含日期時間之時間之線上會議截圖及

支出證明單。



務必附上受領人簽領收據(來回程皆需寫入計算式)，請依照所請領科目於原

簽領收據上加此科目，不需另寫新領據，例如：講座鐘點費講者請領講者

交通費，將【講者交通費】加於收據【講座鐘點費】後；請領出席費者收

據科目列為【出席者交通費】，以此類推。例如：講者交通

費-0312ooo(講座名稱)之講者交通費。

台北-台中高鐵標準廂來回700元x2=1,400元/講者自行開車以每公里3元

計價：台北-台中來回里程數x3元。

配合
出席費、引言費、
諮詢費、講座鐘點
費、專題演講費之

講者交通費 

校內任何教職員皆不得支領
僅限非本校人員

1.採實報實銷，需附上支領者簽領收據及票根。如搭乘高鐵，高鐵電子票

證則需要下載乘車證明，並打東海大學統編52004800。抬頭:東海大學

2.支領者交通費交通距離以工作地至東海大學為主。

3.若為自行開車則須附上google map路線圖(含最短公里數)。

4.校外講者交通費(檢附簽領收據，不可報支計程車費)，若講者於受邀活

動前一天至台中，其交通費除非是該活動舉辦時間過早或前一天在本校亦

有活動，始得於收據說明後報支外，因講者個人因素或行程提早到台中的

交通費不得於計畫內報支。

後面還有



配合
出席費、引言費、
諮詢費、講座鐘點
費、專題演講費之

講者交通費 

校內任何教職員皆不得支領
僅限非本校人員

(1) 可搭乘：飛機、高鐵、座(艙)位有分等之船舶、汽車、火

車、捷運，均覈實報支。

(2) 搭乘飛機、高鐵、船舶者，僅可以經濟艙/標準廂票價報支，

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。

(3) 若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，不得報

支。 

(4) 駕駛自用汽（機）車前往者，其交通費得按第一目所定必要

路程之公里數(最短公里數)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、新臺幣二元

報支。但不得另報支油料、過路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。

注意事項



膳費
依規定按實報支
(每人上限為120元)

活動若於早上8:00前開
始，可報支早餐；
午餐於中午12:00至
13:30之間報支，
晚餐於17:00後報支

•依據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
(構)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(習)會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•為撙節使用教育部補助款，演講、講座及一般行政會議膳費報支時段請以校內
人員作息時間為準，若於早上8:00前開始，可報支早餐；午餐於中午12:00至
13:30之間報支，晚餐於17:00後報支。
•辦理演講、講座及一般行政會議，不論時間是否達3小時，膳費每人上限為
120元，不得於計畫內重複核銷相關費用。
•辦理達3小時以上不到一天之工作坊、研討會、全校性大型競賽及校外參訪活
動者，每人膳費最高為160元。
•線上講座不得報支膳費。
•原課程時間落於用餐時間，則該課程中的膳費無法支應，但可支應外賓餐費，
每人上限為120元。
•膳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1.收據或發票(收據金額應含稅)：須有日期、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、總金額、統編
(52004800)或買受人(東海大學)
2.請於收據或發票空白處寫上：
⭐社群名稱+用途說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。
⭐膳費計算式：960元÷8人=120元/人，符合120元/人規範；實際出席人數
與訂購數量落差達20%者，需說明原因。
3.簽到表：需有與會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及高教深耕LOGO

後面還有



膳費
依規定按實報支
(每人上限為120元)

活動若於早上8:00前開
始，可報支早餐；
午餐於中午12:00至
13:30之間報支，
晚餐於17:00後報支

4.活動海報、議程表：內容須有時間、地點、講者現職及姓名，並附上「高
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。

*當實到人數少於應到人數，導致餐點數量過剩，但實到率已達8成(實到率=
實到人數÷應到人數)，請以下列計算式範例格式說明：
範例：發票金額為6,500元，應到人數為65人，實到人數為55人，則7800
元÷55人=141.8元/人，實到率=實到人數55人÷應到人數65人=84.6%，實
到率達8成，適用120元/人規範。
*當餐點訂購數量少於實際出席人數時，請以總金額÷實際用餐人數即可。
例如：原訂24人出席，訂購24份餐點，餐點金額2,880元，實際30人出席，
則2880元÷24人=120元/人
*訂購便當數量應依報名人數(含工作人員)為主，勿預留現場參加人員而多訂
購便當，便當數應可與簽到表應到名單對應。



審查費

依規定按實報支
(法規附件14)

本校專兼任教師(含行政
人員)及在學生不得支領

•聘請校外委員審查課程或一般競賽，審查費請按件計酬，計酬標

準可參照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，本校專

兼任教師(含行政人員)及在學生不得支領。

•若審查件數較多，請承辦單位以撙節開支為原則，依照中央法規

標準擬定審查費支出標準，並通過單位內部會議，於核銷時一併附

上相關會議紀錄。

•審查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審查者簽領收據：須列出支付標準及計算式，於空白處寫上社群

名稱+用途說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。

2.簽到表正本(具支領者簽名)：需有高教深耕LOGO或字樣、活動

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。

3.會議紀錄/審查紀錄表/含審查意見之評分表：須含審查者簽名

4.審查之稿件樣張。



印刷費

依規定按實報支

•根據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定核銷

•論文籍或期刊類等較大量輸出，僅需檢附其封面加目錄之樣張，

且足以佐證其與高教深耕計畫有其關聯性。

•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，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，力避豪華精

美，並儘量先採光碟版或網路版方式辦理。

•印刷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收據或發票 (收據金額應含稅)：須有日期、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、

總金額、統編(52004800)或買受人(東海大學)、尺寸規格，於空

白處寫上社群名稱+用途說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，1萬元(含)

以上需附報價單。

2.樣張：內容須有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字樣或高教深耕LOGO。



一般事務費
•支用內容：

1.場地佈置及宣傳旗幟費用：製作紅布條與羅馬旗、活動展板、海報牆、氣球

拱門、辦理校園宣導所需指示牌、旗桿、標語等場地佈置或活動服裝製作。

2.器材租金：學生學習、輔導、國際交流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活動辦理之

各式器材租金。

3.皆與課程或活動有關項目支出，例如：活動用教材、競賽用實驗教材(不包

含活動所需垃圾袋、洗碗精等行政/防疫用途之內容)

•一般事務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收據或發票 (收據金額應含稅)：須有日期、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、總金額、統

編(52004800)或買受人(東海大學)，於空白處寫上社群名稱+用途說明，並

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，1萬元(含)以上需附報價單。

2.活動服裝需檢附發放人員清冊。

3.活動海報或議程等相關樣張(如為辦理活動需附海報及照片)。

4.課程材料核銷需檢附授課計畫表。

依規定按實報支



物品

依規定按實報支

•根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」所述之使

用年限未及2年或單價未達1萬元之消耗及非消耗品(如線材、插座、

隨身碟、隨身硬碟)皆屬之。

•不可購買行政事務性設施(如書櫃、辦公桌椅、冰箱、沙發、茶

几、咖啡機等)，惟用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之教室設施不在此限。

•物品3,000元以下需自行造冊列管，3,000元以上需列產並檢附相

關文件

•物品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收據或發票：須有日期、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、總金額、統編

(52004800)或買受人(東海大學)，於空白處寫上社群名稱+用途說

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

2.單價3,000元(含)以上需附：購置財物列產申請單、單位採購驗收

紀錄

3.若報支與課程相關物品，請檢附該課程之授課計劃表。



交通費
•以團體性質至他校進行觀摩參訪以提供本校多元作法之來源。

•應視參訪人數多寡，符合比例性選擇大巴士或小巴士(不含保險

費)，不可報支計程車資。

•交通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收據或發票：須有品項、數量、單價、統編(52004800)或買受

人(東海大學)、日期及含稅總金額。於空白處寫上社群名稱+用途

說明，並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【一萬元以上需有報價單】。

2.參訪名單清冊：含系級、學號、姓名，可在簽到表上打上參加學

生名單，即可代表清冊。

3.簽到表：需有與會者簽名、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及高教深耕

LOGO。

4.他校活動來文邀約或參訪他校公文等相關證明文件、企劃書或行

程表。

巴士雇用費用
以市價為主

(應符合人數比例原則)



保險費

要保書需事前上公文系統申請用印

被保險人員名單以校內人員為主，若

辦理活動有非校內人員參與，將不列

入保險費補助範圍

•辦理校外活動針對參與學生投保意外保險，保險單及保險費收據之「要保人

要保單位」應記明「東海大學」，根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

表」規定核銷。

•每人保額最高以400萬元為限。

•要保書需事先上公文系統申請用印(依據東海大學採購法第八條履約管理實施)

•為確保學生學習安全，大陸籍學生可支領此科目，惟以有學分之課程活動參訪

與實習課程之保險費為限。

•保險費核銷需檢附以下文件：

1.正本收據或發票

2.保險名單清冊：除保險公司開出之制式清冊外，若為自行繕打或手寫之清冊，

需有保險員用印。

3.要保書：要保人請填「東海大學」。若要保書修正內容，需有保險員用印 

4.投保證明：若使用新光產物保險，才須提供。

5.活動證明文件：企劃書/行程表/他校活動來文邀約或參訪他校公文等相關證明

文件。

6.授課計劃表：保險名單中有大陸籍學生，除原先需檢附文件外，請再附上該課

程之授課計劃表。



1. 報價單需有報價單/估價單字樣、報價日期及公司章，報價日期須於發票開立日以前。

2. 報價單請廠商開含稅並蓋店章之報價單；若為個人工作室報價單需要有簽名或蓋章。

3. 收據抬頭須填寫「東海大學」。

4. 電子發票若未開立東海大學抬頭或統編，承辦人須手寫統編52004800後請廠商蓋統一發票章。

5. 若使用網路平台購買物品，須注意「發票開立通知」非正式發票，須下載「電子發票證明聯」方可核銷。

6. 電子發票顯示開立副本或補開，則需補上說明。

7. 「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」須蓋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章。

8. 請注意收據章須有廠商統一編號。

9. 發票或收據透過網路下載或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名/蓋章。

10. 收據最下方大寫金額須填寫(大寫請勿寫錯字)，且不得塗改。

11. 「收據」須蓋統一編號章或免用統一發票章。

12.三聯式發票每一張都要寫說明並蓋章。

13. 三聯式發票若遺失一張，請廠商提供其留存發票(第一聯存根聯)影本並蓋廠商統一發票章，並申明發票遺

失不會重複報帳+蓋承辦人章。

注意事項



收據/發票範例(1/4)



收據/發票範例(2/4)



收據/發票範例(3/4)

1.三聯式發票需附上第二聯 扣抵聯+第三聯收執聯。

2.三聯式發票若遺失一張，請廠商提供其留存發票[第一聯

存根聯]影本並蓋廠商統一發票章，並申明發票遺失不會

重複報帳蓋承辦人章。

3.三聯式發票每一張都要寫說明並蓋章。



收據/發票範例(4/4)



以上內容，敬請參閱

業務承辦人：教發中心  林士弘 分機22531

E-mail: hayashi1005@th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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